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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香飘飘” ）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鉴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公司层面

考核未达标， 所涉及的首次授予中25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中11名激励对象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共计335.4万份，由公司注销。 本次注销上述股票期权合计335.4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4月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香飘飘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2）。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经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6年5月6日办

理完毕。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不影响公司股本结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香飘飘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7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4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台

车型类别

产量 销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商

用

车

轻型货车 10,237 11,161 44,779 42,617 5.07 11,464 13,476 47,161

46,

971

0.40

客车 332 318 926 1,608 -42.41 304 383 825 2,232 -63.04

客车非完整车辆 165 176 758 505 50.10 233 177 826 583 41.68

汽车合计 10,734 11,655 46,463 44,730 3.87 12,001

14,

036

48,812

49,

786

-1.96

其中：新能源汽车 4,253 2,220 10,528 6,704 57.04 5,707 3,890 11,538 7,206 60.12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 25,274 19,600 88,551 72,346 22.40 24,582

19,

441

88,989

75,

641

17.65

说明：

1、本表为产销数据快报，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50%股份的合资

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

2025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二六年五月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或“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委托，担任中化装

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装备” 或“上市公司” 或“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

尽责的原则，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中化装备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结合中化装备2025年年度报告，出具了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本次交易各方提供。 提供方对所提供的文件、材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中化装备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所做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中化装备发布的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公告，查阅有

关文件。

释 义

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中化装备 指

中化装备科技 （青岛）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中化装备” ， 股票代码

“600579.SH”

克劳斯 指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更名前名称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装备香港将其对装备卢森堡

享有的债权合计47,777.22万欧元转为对装备卢森堡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不再控制装备卢森堡，装备卢森堡由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其参

股子公司， 装备香港持有装备卢森堡90.76%股权， 上市公司持有装备卢森堡

9.24%股权。

装备卢森堡、标的公司、交易标

的、标的资产、估值企业

指 China�National�Chemical�Equipment�(Luxembourg)�S.à.�r.l.

交易对价 指

交易对方以其对标的公司享有的以 《债权估值报告》 中交易对方享有的截至

2024年7月31日对装备卢森堡的应收债权价值估值为基础、 经协商确定合计为

47,777.22万欧元的应收债权

《债转股协议》 指

上市公司、装备卢森堡与交易对方分别于2024年12月12日、2024年12月13日签

署的《CONTRIBUTION�AGREEMENT》

交易协议 指

上市公司、装备卢森堡与交易对方和/或KMG为本次交易目的签署的《债转股

协议》及其配套协议，具体包括《债转股协议》、装备卢森堡与交易对方及KMG

于2024年12月12日签署的《Debt�Repayment�and�Assignment�Agreement》

《NOVATION�AGREEMENT》、 装备卢森堡与KMG于2024年12月12日签署

的《Shareholder�Loan�Agreement》、两份《Contribution�Agreement》《Debt�

Assumption�Agreement》、装备卢森堡与交易对方于2024年12月13日签署的

《Settlement�Agreement�and�Loan�Note》

装备香港、交易对方 指 CNCE�Group�(Hong�Kong)�Co.,�Limited（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中化 指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重组报告书 指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PwC法律 指

PricewaterhouseCoopers�Legal�AG�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德国、卢森

堡及中国香港法律顾问

《股权估值报告》 指

中联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联评估字［2024］第4292号《估值报告》，以2024年7

月31日为估值基准日对装备卢森堡100%股份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

《债权估值报告》 指

中联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联评估字［2024］第4293号《估值报告》，以2024年7

月31日为估值基准日对装备香港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债权价值进行估值

《估值报告》 指 《股权估值报告》与《债权估值报告》的合称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基准日 指 2024年7月31日

元、万元、亿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持续督导意见中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本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重组相

关事项发表持续督导意见如下: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上市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交易文件， 本次交易

方案为：装备香港将其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债权合计47,777.22万欧元转为对装备卢森堡的股权；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控制装备卢森堡，装备卢森堡由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其参股子公司，

装备香港持有装备卢森堡90.76%股权，上市公司持有装备卢森堡9.24%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已通过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的外商投资审查；

2、本次交易已经中国中化批准；

3、装备卢森堡董事会已作出决定，同意开展本次交易并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4、装备香港董事会已作出决定，同意开展本次交易并签署交易文件；

5、本次交易的估值报告已获得中国中化备案；

6、上市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

议案》《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7、装备公司就本次交易已完成所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境外投资报告程序；

8、装备卢森堡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9、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10、本次交易已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了商务部门的备案。

综上，本次交易已履行所需的批准、授权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债务转移情况

上市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

出售交易协议的议案》，《债转股协议》已分别于2024年12月12日和2024年12月13日生效。

根据装备卢森堡及装备香港的书面确认并经访谈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装备卢森堡与装备香港已于

2024年12月31日完成本次交易项下用于转股的债权转让的账务处理。

2、债转股增资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方分别于2024年12月30日和31日出具的交割声明，《债转股协议》约定的交割

条件已正式满足。

根据PwC法律于2024年12月31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债转股协议》项下约定的新增发行的股份

已根据卢森堡法律规定发行完毕；装备香港持有装备卢森堡总股本的90.76%，每股面值1.00欧元，该等

股份已根据装备卢森堡的公司章程和卢森堡法律的规定正式有效发行并缴足；装备香港根据装备卢森

堡的公司章程和卢森堡法律行使股东权利。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与经审议通过的交易方案相符， 根据PwC法律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债转股

协议》项下约定的新增发行的股份已根据卢森堡法律规定发行完毕，装备香港根据装备卢森堡的公司

章程和卢森堡法律行使股东权利。

3、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中装备卢森堡的全部普通股权益价值及用于转股的、截至2024年7月31日装备香港对装

备卢森堡享有的全部债权的价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估值机构出具的并经中国中化备案的《估值

报告》为基础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在前述估值报告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商议确定。

根据经中国中化备案的《估值报告》，截至基准日2024年7月31日，装备卢森堡全部普通股权益估

值为4,863.00万欧元，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用于转股的相关债权估值为47,777.22万欧元。 经上市公司与

交易对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全部普通股权益作价为4,863.00万欧元，本次交易涉及的债

权作价为47,777.22万欧元。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

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债转股协议》项下约定的新增发行的股份已根据卢森堡法律规定发行完毕，

装备香港根据装备卢森堡的公司章程和卢森堡法律行使股东权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已完成，标

的资产交割程序合法、有效。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出具了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承诺，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

告书中详细披露。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或利润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与盈利预测或利润预测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公司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隶属于中国中化，是一家为石油化工、轮胎等基础产业提供化工装备、橡胶机械产品及技术解

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 主营业务涵盖化工装备与橡胶机械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配套技术服务。

1、化工装备业务

公司化工装备业务主要为大型干燥设备、阳极保护浓硫酸冷却设备、废热锅炉及余热回收设备、工

业炉及燃烧器、γ射线料位计和密度计、在线分析仪表成套系统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化工、煤

化工、冶金、电力、建筑、轻工纺织、环保、医药等行业领域。

2、橡胶机械业务

公司橡胶机械业务主要为机械式硫化机、液压式硫化机等产品，集成伺服控制、智能化、物联网等

前沿技术。其中，电加热硫化机为轮胎企业节能减排提供了装备与技术保障，助推轮胎制造供应链绿色

化。 产品广泛应用于乘用胎、卡车胎、工程胎等全领域，客户群体覆盖全球知名轮胎制造企业。

（二）中化装备2025年度主要财务状况

根据中化装备2025年度审计报告，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5年度/2025年

末

2024年度

/2024年末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万元） 158,362.40 961,181.95 -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824.10 -220,151.0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万元）

-13,499.69 -235,968.4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781.76 24,146.54 -9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155,297.47 167,477.68 -7.27%

总资产（万元） 370,441.69 377,854.09 -1.96%

总负债（万元） 215,144.22 210,376.40 2.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4.4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4.44 不适用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有利于上市公司降低经营风险，增强营

运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2025年末上市公司总资产和总负债较2024年末基本保持稳定，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24年同期大幅减亏，有利于增强中化装备未来长期持续发展能力。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与运行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则》和中

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并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和各项规章制度，积极规范公司运作，努力降低经营风险，强化信息披露，以保障公司规范治理和良

好运营。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整体运作规范、治理制度健全、信息

披露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治理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

责任和义务，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实际实施方案与已公布的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无重大差异。

七、持续督导工作总结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已完成，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未发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重视信息披露，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则，规范公司运作；

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

重组方案存在重大差异的事项。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截至本持

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持续督导期已结束。 本独立财

务顾问提请投资者继续关注本次交易相关方所作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建将 吴嘉煦 陶 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2026-09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胡晓熹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

作调整原因，胡晓熹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原定任期至2027年2月22日。 辞职后,胡晓熹

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3.2.8条规

定，胡晓熹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经核实，胡晓熹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800股，胡晓熹先生所持公司股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规定进行管

理。

公司董事会对胡晓熹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1568

证券简称：北元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25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简称变更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变更后的股票证券简称：北元化工，股票证券代码“601568” 保持不变

● 证券简称变更日期：2026年5月13日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情况

2026年4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

案》，同意公司证券简称由“北元集团”变更为“北元化工” ，公司证券代码“601568” 保持不变。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的《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证券简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理由

近年来，公司聚焦主业，持续深化战略布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目前，公司原有证券简称“北

元集团” 未能准确描述公司当前的业务属性与行业代表性，导致投资者对公司主营业务认知不足，

不利于价值的高效识别与传递。为更精准地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价值，避免市场对公司的业务认知

产生混淆，加强与投资者沟通的精准度，优化资本市场形象，推动价值发现，公司拟变更证券简称。

本次变更证券简称，源自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存在利用变更证券简称误导投资者、进

行不当市值管理的情形，符合监管要求。变更后的证券简称全部取自公司企业全称，含义清晰，指向

明确，且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高度匹配，能够有效提升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辨识度。

三、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实施

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公司证券简称将自2026年5月13日起由“北元集团”

变更为“北元化工” ，公司证券代码“601568” 保持不变。 公司本次变更证券简称事项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不存在利用变更证券简称误导投资者、进行不当市值管理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公告编号：

2026-041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

2026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6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

日（周五） 15: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

2026－32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近日收到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根据《中标通知书》，本公司（牵头人）、青海第六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青海

省兴利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被确定为国家高速

G0611张掖至汶川公路青海省扁都口至门源段公路工程K0+000~K32+960段工程BM-SG12标段项

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壹拾壹亿叁仟叁佰叁拾柒万贰仟肆佰壹拾捌元捌角贰分（￥1,133,372,

418.82）。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一）业主名称：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和青海第六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青海省兴利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中交一公局电气化工

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业主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项目工期：1340日历天。

（三）质量标准：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及以上。

（四）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青海省门源县、祁连县、甘肃省民乐县、山丹县境内。

建设规模：项目起点K0+000，终点K32+960，平均海拔3200米，主线全长33.127（含2处长链共

167.083米）公里，按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建设，路基宽26米，桥涵设计荷载为公路一I

级。

本次中标项目的范围：标段范围内路面、交安、预制、隧道、绿化、机电、房建等工程施工图设计及工

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工程内容。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金额占公司2025年年度营业收入的10.01%， 该项目的中标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

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市场份额。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码：

2026-026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7日（星期四）下午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7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思龙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57人，代表股份315,233,61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8.69%。（注：截至目前因公司已累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在计算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时扣减已回购股份,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的总股本为1,098,802,720股，下同)。

2.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50人，代表股份37,719,708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3.43%；

3.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7,591,6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26%。

4.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4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7,642,00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43%。

5.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

果如下：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386,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312%；反对606,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923%；弃权24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5%。 其

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872,2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7534%；反对606,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6072%；弃权 241,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6395%。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366,7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25%；反对606,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923%；弃权26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827%。 其

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852,7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7017%；反对606,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6072%；弃权 26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6912%。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505,4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69%；反对604,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919%；弃权12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391%。 其

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991,4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0694%；反对604,8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6034%；弃权 12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3271%。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358,4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224%；反对614,5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949%；弃权26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827%。 其

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844,4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6797%；反对614,5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6292%；弃权 26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6912%。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379,6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291%；反对616,6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956%；弃权23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753%。 其

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865,6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7359%；反对616,6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6347%；弃权 237,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629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360,1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229%；反对632,3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006%；弃权24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5%。 其

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846,1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6842%；反对632,3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6763%；弃权 241,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6395%。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0,551,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5148%；反对4,439,

4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4083%；弃权24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037,8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87.5877%；反对4,439,4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1.7697%；弃权 242,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6426%。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177,0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6648%；反对776,0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462%；弃权28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89%。 其

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63,0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1988%；反对776,0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2.0573%；弃权 28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7439%。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14,173,3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6636%；反对761,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417%；弃权29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947%。 其

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6,659,39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189%；反对761,8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2.0197%；弃权 298,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7914%。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通过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股票代码：

002706

股票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7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下同）在不

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计划投资于保本

型或低风险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使用期限及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次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具体

内容详见2026年4月1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4。

根据上述决议，近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署了购买理财产品的

协议，具体如下：

一、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与兴业银行签订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购买结构性存款，

该产品情况如下：

（一）产品要素

1、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本产品收益计算方式：本金金额×（固定收益率+浮动收益率）×产品实际存续天数/365

4、预期收益率：1.00%或1.96%

5、收益起息日：2026年5月6日

6、到期日：2026年6月30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4,0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暂时自有闲置资金

9、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拟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为低风险、保本型银行存款产品，一般情况下收益较稳定，风险基本可

控，但受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排除收益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为防范风险，公司

会安排财务人员对存款产品进行持续跟踪、分析，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在确保公司日常所需

资金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的，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较短，公司已经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营运的正常进行，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

开展。

2、在保本的前提下，公司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有利于进

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三、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含本次），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是否到

期

1 宁波银行 保本浮动型 2400 2025-8-18 2026-2-13

1.20%或2.10%或

2.30% 是

2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1000 2025-12-24 2026-1-30 1.00%或2.10% 是

3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2025-12-25 2026-1-26 1.00%或1.60% 是

4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2026-1-19 2026-3-26 1.00%或2.01% 是

5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6-2-13 2026-3-13 1.00%或1.65% 是

6 工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5000 2026-4-24 2026-5-11 0.65%或1.80% 否

7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4000 2026-4-30 2026-6-30 1.00%霍1.96% 否

截至公告日（含本次），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为29,

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4.8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70%。

四、备查文件

1、《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说明书及要素表》

2、《兴业银行本外币单位定期开户申请书》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电投绿能 公告编号：

2026-033

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于2026年5月

13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详见2026年4月21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

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2），现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情况进一步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议

案》。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3日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6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提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1.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2.0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3.00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4.00 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5.00 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6.00 公司2026年度债券发行计划；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7.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等3个一级基本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2.提案7.00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3.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6年4月21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4.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5.公司将对上述提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

2.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股东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受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

3.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

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4.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二）现场登记时间：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上午10:30-11:30，13:30-16:30（信函以收到邮

戳日为准）。

（三）登记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雪

联系电话：0431-81150933

传真：0431-81150997

电子邮箱：dtln@spic.com.cn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

邮政编码：130022

（五）其他事项

会议费用：会期一天。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内容详见本股东会通知的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七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75，投票简称：绿能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5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贵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在吉

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结果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提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3.00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4.00 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

5.00 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 √

6.00 公司2026年度债券发行计划； √

7.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等3个一级基本制度的议

案。

√

说明：对本次股东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上述表格示例列示）；

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股东账户账号：

持股性质：

持股数量：

授权有效期限为1天。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